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簡字第97號

原      告  張淑玲

            張淑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朋助律師

被      告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陳清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

地（以下各稱326-1、326-2土地）分別為原告張淑玲、張淑

美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326-1、326-2土地

上，搭建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B之鐵皮豬舍（占用326-1、3

26-2土地面積各174.92平方公尺、124.1平方公尺，以下合

稱系爭地上物，編號A、B占用部分合稱系爭占用土地），而

無權占用土地，原告爰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

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等語，並

聲明：㈠被告應將326-1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174.

9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張淑玲。㈡被告應將326-2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面積

124.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

原告張淑美。　

二、被告之答辯：

　㈠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6土地）

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6 地號土地（下稱296土地），而296

土地係訴外人張雙郎（原告二人之父親）於民國77年10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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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訴外人劉戴專買受，嗣326土地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

承由訴外人王素蘭（原告二人之母親）取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2 土地，王素蘭於

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訴外人張淑慧，326-1 土地贈

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另坐落屏東縣

○○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8土地，位於326-1、32

6-2土地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 地號土地（下稱295土

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訴外人賴永財買

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㈡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5土地，

位於326-1、326-2土地東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3

地號土地（下稱295-3土地），而訴外人陳炭樟（被告父

親）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

年6月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

人。　　

　㈢另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4土地，

重測前為大響營段1079地號土地，位於325土地北側）為國

有土地，原由陳炭樟承租使用，嗣陳炭樟於100年5月20日死

亡，由被告繼承其租賃權利。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

0 地號土地（下稱327土地，於105年11月1日辦理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位於326-1、326-2土地南側）為國有土地，由王

素蘭承租使用。

　㈣緣陳炭樟前於66年間在324土地上興建豬舍，並在324、325

土地上搭建飼料廠，嗣劉戴專欲出售326、325土地，陳炭樟

因財力不足，僅能購買325土地，並介紹張雙郎購買326土

地，然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326-1、326-2土

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

用土地，陳炭樟則將購買之325土地西側即附圖一所示編號3

25⑴部分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二人間就系爭占用土地

及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成立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下稱系爭交

換契約）。而系爭交換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租賃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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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

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應有民法第425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嗣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

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另326土地於張雙郎109年6月14

日死亡後，由配偶王素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

26-1、326-2土地，再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

人，雖有所有權之讓與更迭，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

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就系爭占用土地自

非屬無權占用，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而為上揭訴之

聲明之請求，自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下列事項不予爭執，並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

圖謄本、土地登記簿、歷年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可參，且經

本院至土地現場勘驗無誤，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

附圖一、二等在卷可憑，應堪認屬實：

　㈠325土地重測前為295-3 土地，又陳炭樟係於77年10月間向

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將295-3土地

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328 土地現為王素蘭所有，328土地重測前為295 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

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㈢326 土地重測前為296 土地，296 土地係張雙郎於77年10月

間向劉戴專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

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

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張淑慧，32

6-1 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

　㈣陳炭樟、張雙郎於77年10月間，各向劉戴專購買295-3、296

土地時，買賣土地及辦理過戶事宜均係委由訴外人戴和燕代

書處理。

　㈤326-1 、326-2 土地現其上各有遭被告所有豬舍即系爭地上

物占用，占用部分即附圖二所示系爭占用土地。

　㈥附圖一所示編號325(1)部分，於張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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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種植檳榔樹），現由王素蘭及其家人即原告二人占有使

用，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

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

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

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交換土地使用，係一方以自己所有或有

權使用之土地換與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他方所有或有權

使用之土地，其性質屬於互為租賃關係；互相交換土地使用

契約，係一方以土地交付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向他方換

來之土地，既屬有償，性質上即與租賃無殊，有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667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05號、83年度台上

字第2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

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

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

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民法

第425條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其所有權

讓與第三人時，依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其租賃契約既對於

受讓人繼續存在，受讓人即當然繼承出租人地位，而行使或

負擔租賃契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

0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等語，惟被告

否認，並為上揭辯解，經查：

　1.被告抗辯陳炭樟、張雙郎間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等情，業據

被告提出實測圖1份、空拍圖等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11、

223頁、卷二第33頁），且證人陳林麗貞（被告之母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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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證稱：實測圖是代書戴和燕製作的，上面塗綠色部分是

給我們使用，塗紅色部分是給對方使用等語（本院卷一第31

8頁，其餘證述內容詳下述），原告對於實測圖之真正，已

表示不予爭執（本院卷一第250頁），而觀之該實測圖內

容，其係將295-3土地（即重測後325土地）、324土地及296

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東側一部分全部以綠色塗繪，另

將296土地、327土地部分、295-3土地西側呈三角形部分均

以紅色塗繪，又296土地東側以綠色塗繪部分，與被告所有

系爭地上物現占用之系爭占用土地情形大致相符，295-3土

地西側呈三角形以紅色塗繪部分，則與原告自承現占有使用

編號325⑴部分亦大致相符，參以上揭空拍圖係分別於77、7

9年間所拍攝，土地上確已有被告所陳稱搭建之豬舍及陸續

增建豬舍之情形，是被告辯稱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

用部分326-1、326-2土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

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地，陳炭樟則將編號325⑴部分

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等語，並非無據。參以卷附屏東縣

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暨所附土地複丈圖及面積計算表（重測

前）及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所示（本院卷一第361、3

71頁、卷二第67頁），於複丈時間77年12月20日、78年3月1

日之申請鑑界資料其上有張雙郎之簽名，足見張雙郎於上揭

時間就296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鑑界複丈時，應已知悉

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6土地之情形，如其

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為何其於109年間過

世前，此長達近32年間，均未要求被告或陳炭樟應拆除系爭

地上物及返還土地？此顯然與常情不符，況且，原告自承張

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用編號325(1)部分，現亦由王素蘭

及原告二人占有使用，並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等（即不爭

執事項㈥），如張雙郎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為何

其可長期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原告對此亦未有合理之

解釋，從而，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及兩造相關陳述，認為

被告辯稱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號325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部分土地，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等語，應屬實情，而可

採信。

　2.原告雖陳稱：其占用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遠小於系爭

占用土地，兩者豈有可能互換，顯與常情相違等語，被告則

辯稱：當初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雖交換使用之土

地面積有所差異，然交換使用之土地均屬農地，張雙郎之土

地於農業使用時需天然肥料灌溉，陳炭樟當時亦會無償提供

養豬之糞便，面積之差異應不影響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等

語，而本院審酌，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與編號325⑴部分土

地面積，固然有所差異，然依上揭實測圖所塗繪使用土地之

情形可知，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應係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系爭

占用土地西側取一直線往南方延伸至325土地南邊地籍線

後，達成土地交換使用之協議，則渠等各自購買而所有及欲

使用之土地，均呈現完整方正而各自有利於土地之便利使

用，且依被告提出之屏東縣政府函文及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

土壤採樣同意書等所載（本院卷一第225至231頁），張雙郎

生前有同意其所有296土地提供被告經營之畜牧場實施澆

灌，是被告上開辯稱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且陳炭

樟有提供養豬糞便供張雙郎灌溉等語，亦非無據。況土地交

換使用契約並非法定要式契約，其本不以成立書面契約為必

要，交換使用土地之面積是否相等，亦非契約之成立要件，

當事人間只需就交換土地使用之內容達成協議即可成立，並

應受其拘束，而張雙郎長期均未要求陳炭樟或被告應拆除系

爭地上物及返還土地，及原告長期可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

地等情，可推論陳炭樟與張雙郎間確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

存在，已如上述，自無從僅憑交換土地使用之面積有所差

異，即否認渠等間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是原告上揭陳

述，不足為採。　　

　3.證人王素蘭於本院證稱：（問：被告說有陳炭樟與張雙郎間

有成立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沒有此事，當時是代書戴和

燕辦理土地過戶的。我先生沒有提過這件事，在代書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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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提到土地交換使用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一第313至316

頁），是證人王素蘭固否認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情事，然

證人王素蘭復證稱：伊要將土地贈與登記給原告，地政有來

鑑界，伊才知道土地有被占用等語，惟張雙郎於上揭時間鑑

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

6土地之情形，業如上述，是證人王素蘭上揭證述內容已與

卷附事證不符。另證人陳林麗貞於本院證稱：陳炭樟與張雙

郎間有約定土地交換使用，但沒有寫書面契約。因為當時他

們是朋友，陳炭樟資本不夠，所以介紹張雙郎也來買土地，

當時他們交情不錯，講好了就好。（問：如何交換使用土

地？）當時我們土地已經蓋好豬舍，後來發現豬舍有占用對

方土地，就跟對方說土地交換使用，對方是在我們土地上種

植檳榔。（問：豬舍何時蓋的？）我們66年就去那邊住了，

70幾年就陸陸續續蓋豬舍，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資金等語

（本院卷一第317至319頁），是證人林陳麗貞證述陳炭樟與

張雙郎間確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且契約成立之緣由與被告

所陳述之情形亦大致相符，應屬可採，則本院尚無從僅憑證

人王素蘭上開有瑕疵之證述內容，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4.依上所述，陳炭樟與張雙郎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而參諸上

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土地交換使用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

租賃之關係，則被告辯稱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

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應屬

可採。又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

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

續存在，而被告陳稱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

時，有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等語，此應符合一般土地使

用之常情，應屬可採，又326土地於張雙郎死亡後，由王素

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326-2土地，再

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等情，均已為兩造所

不爭執，而326土地之所有權嗣後雖有繼承、分割、贈與等

讓與之情形，然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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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已為原告所繼受，是被告辯稱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

存在，其並非無權占用等語，應屬有據。

　5.原告另陳稱：被告辯稱之系爭租賃關係係不定期限之土地租

賃契約，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仍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

定等語。經查，民法第425條原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

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

人，仍繼續存在。」，嗣於88年4月1日修正為（並於00年0

月0日生效施行）：「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

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

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

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又基於保護民法債

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繫法律之安定性。在民法債編修

正、於89年5月5日施行前，所成立未經公證、期限逾五年，

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應無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

規定之適用，有最高法院98年度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98

年度台上字第7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陳炭樟與張

雙郎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上揭民

法第425條規定修正之前，則參諸上揭最高法院決議及判決

意旨，雖系爭租賃關係為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且326

土地於修正後有發生所有權繼承等讓與之情形，仍無修正後

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即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

定，系爭租賃關係仍對於兩造繼續存在，原告此部分主張，

並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固有占用系爭占用土地，惟

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對

於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有合法占用之權源，其並非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依據民

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

用之土地，而為上揭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於兩造其餘陳述、抗辯及提出之事證，經審酌與本院上揭

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指駁，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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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呂憲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魏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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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簡字第97號
原      告  張淑玲
            張淑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朋助律師
被      告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陳清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各稱326-1、326-2土地）分別為原告張淑玲、張淑美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326-1、326-2土地上，搭建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B之鐵皮豬舍（占用326-1、326-2土地面積各174.92平方公尺、124.1平方公尺，以下合稱系爭地上物，編號A、B占用部分合稱系爭占用土地），而無權占用土地，原告爰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326-1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174.9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張淑玲。㈡被告應將326-2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面積124.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張淑美。　
二、被告之答辯：
　㈠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6土地）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6 地號土地（下稱296土地），而296 土地係訴外人張雙郎（原告二人之父親）於民國77年10月間向訴外人劉戴專買受，嗣326土地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訴外人王素蘭（原告二人之母親）取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訴外人張淑慧，326-1 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另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8土地，位於326-1、326-2土地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 地號土地（下稱295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訴外人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㈡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5土地，位於326-1、326-2土地東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3地號土地（下稱295-3土地），而訴外人陳炭樟（被告父親）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㈢另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4土地，重測前為大響營段1079地號土地，位於325土地北側）為國有土地，原由陳炭樟承租使用，嗣陳炭樟於100年5月20日死亡，由被告繼承其租賃權利。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7土地，於105年11月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位於326-1、326-2土地南側）為國有土地，由王素蘭承租使用。
　㈣緣陳炭樟前於66年間在324土地上興建豬舍，並在324、325土地上搭建飼料廠，嗣劉戴專欲出售326、325土地，陳炭樟因財力不足，僅能購買325土地，並介紹張雙郎購買326土地，然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326-1、326-2土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地，陳炭樟則將購買之325土地西側即附圖一所示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二人間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成立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下稱系爭交換契約）。而系爭交換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租賃之關係，即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應有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嗣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另326土地於張雙郎109年6月14日死亡後，由配偶王素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326-2土地，再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雖有所有權之讓與更迭，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就系爭占用土地自非屬無權占用，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而為上揭訴之聲明之請求，自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下列事項不予爭執，並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歷年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可參，且經本院至土地現場勘驗無誤，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二等在卷可憑，應堪認屬實：
　㈠325土地重測前為295-3 土地，又陳炭樟係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328 土地現為王素蘭所有，328土地重測前為295 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㈢326 土地重測前為296 土地，296 土地係張雙郎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張淑慧，326-1 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
　㈣陳炭樟、張雙郎於77年10月間，各向劉戴專購買295-3、296土地時，買賣土地及辦理過戶事宜均係委由訴外人戴和燕代書處理。
　㈤326-1 、326-2 土地現其上各有遭被告所有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占用，占用部分即附圖二所示系爭占用土地。
　㈥附圖一所示編號325(1)部分，於張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用（種植檳榔樹），現由王素蘭及其家人即原告二人占有使用，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交換土地使用，係一方以自己所有或有權使用之土地換與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他方所有或有權使用之土地，其性質屬於互為租賃關係；互相交換土地使用契約，係一方以土地交付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向他方換來之土地，既屬有償，性質上即與租賃無殊，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67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05號、83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民法第425條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依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其租賃契約既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受讓人即當然繼承出租人地位，而行使或負擔租賃契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0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等語，惟被告否認，並為上揭辯解，經查：
　1.被告抗辯陳炭樟、張雙郎間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實測圖1份、空拍圖等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11、223頁、卷二第33頁），且證人陳林麗貞（被告之母親）於本院證稱：實測圖是代書戴和燕製作的，上面塗綠色部分是給我們使用，塗紅色部分是給對方使用等語（本院卷一第318頁，其餘證述內容詳下述），原告對於實測圖之真正，已表示不予爭執（本院卷一第250頁），而觀之該實測圖內容，其係將295-3土地（即重測後325土地）、324土地及296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東側一部分全部以綠色塗繪，另將296土地、327土地部分、295-3土地西側呈三角形部分均以紅色塗繪，又296土地東側以綠色塗繪部分，與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現占用之系爭占用土地情形大致相符，295-3土地西側呈三角形以紅色塗繪部分，則與原告自承現占有使用編號325⑴部分亦大致相符，參以上揭空拍圖係分別於77、79年間所拍攝，土地上確已有被告所陳稱搭建之豬舍及陸續增建豬舍之情形，是被告辯稱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326-1、326-2土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地，陳炭樟則將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等語，並非無據。參以卷附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暨所附土地複丈圖及面積計算表（重測前）及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所示（本院卷一第361、371頁、卷二第67頁），於複丈時間77年12月20日、78年3月1日之申請鑑界資料其上有張雙郎之簽名，足見張雙郎於上揭時間就296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鑑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6土地之情形，如其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為何其於109年間過世前，此長達近32年間，均未要求被告或陳炭樟應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土地？此顯然與常情不符，況且，原告自承張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用編號325(1)部分，現亦由王素蘭及原告二人占有使用，並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等（即不爭執事項㈥），如張雙郎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為何其可長期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原告對此亦未有合理之解釋，從而，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及兩造相關陳述，認為被告辯稱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等語，應屬實情，而可採信。
　2.原告雖陳稱：其占用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遠小於系爭占用土地，兩者豈有可能互換，顯與常情相違等語，被告則辯稱：當初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雖交換使用之土地面積有所差異，然交換使用之土地均屬農地，張雙郎之土地於農業使用時需天然肥料灌溉，陳炭樟當時亦會無償提供養豬之糞便，面積之差異應不影響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等語，而本院審酌，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與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固然有所差異，然依上揭實測圖所塗繪使用土地之情形可知，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應係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系爭占用土地西側取一直線往南方延伸至325土地南邊地籍線後，達成土地交換使用之協議，則渠等各自購買而所有及欲使用之土地，均呈現完整方正而各自有利於土地之便利使用，且依被告提出之屏東縣政府函文及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樣同意書等所載（本院卷一第225至231頁），張雙郎生前有同意其所有296土地提供被告經營之畜牧場實施澆灌，是被告上開辯稱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且陳炭樟有提供養豬糞便供張雙郎灌溉等語，亦非無據。況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並非法定要式契約，其本不以成立書面契約為必要，交換使用土地之面積是否相等，亦非契約之成立要件，當事人間只需就交換土地使用之內容達成協議即可成立，並應受其拘束，而張雙郎長期均未要求陳炭樟或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土地，及原告長期可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等情，可推論陳炭樟與張雙郎間確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存在，已如上述，自無從僅憑交換土地使用之面積有所差異，即否認渠等間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是原告上揭陳述，不足為採。　　
　3.證人王素蘭於本院證稱：（問：被告說有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成立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沒有此事，當時是代書戴和燕辦理土地過戶的。我先生沒有提過這件事，在代書事務所也沒有提到土地交換使用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一第313至316頁），是證人王素蘭固否認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情事，然證人王素蘭復證稱：伊要將土地贈與登記給原告，地政有來鑑界，伊才知道土地有被占用等語，惟張雙郎於上揭時間鑑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6土地之情形，業如上述，是證人王素蘭上揭證述內容已與卷附事證不符。另證人陳林麗貞於本院證稱：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約定土地交換使用，但沒有寫書面契約。因為當時他們是朋友，陳炭樟資本不夠，所以介紹張雙郎也來買土地，當時他們交情不錯，講好了就好。（問：如何交換使用土地？）當時我們土地已經蓋好豬舍，後來發現豬舍有占用對方土地，就跟對方說土地交換使用，對方是在我們土地上種植檳榔。（問：豬舍何時蓋的？）我們66年就去那邊住了，70幾年就陸陸續續蓋豬舍，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資金等語（本院卷一第317至319頁），是證人林陳麗貞證述陳炭樟與張雙郎間確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且契約成立之緣由與被告所陳述之情形亦大致相符，應屬可採，則本院尚無從僅憑證人王素蘭上開有瑕疵之證述內容，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4.依上所述，陳炭樟與張雙郎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而參諸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土地交換使用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租賃之關係，則被告辯稱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應屬可採。又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而被告陳稱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有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等語，此應符合一般土地使用之常情，應屬可採，又326土地於張雙郎死亡後，由王素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326-2土地，再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等情，均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而326土地之所有權嗣後雖有繼承、分割、贈與等讓與之情形，然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應已為原告所繼受，是被告辯稱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其並非無權占用等語，應屬有據。
　5.原告另陳稱：被告辯稱之系爭租賃關係係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仍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定等語。經查，民法第425條原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嗣於88年4月1日修正為（並於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又基於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繫法律之安定性。在民法債編修正、於89年5月5日施行前，所成立未經公證、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應無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有最高法院98年度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98年度台上字第7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陳炭樟與張雙郎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上揭民法第425條規定修正之前，則參諸上揭最高法院決議及判決意旨，雖系爭租賃關係為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且326土地於修正後有發生所有權繼承等讓與之情形，仍無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即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仍對於兩造繼續存在，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固有占用系爭占用土地，惟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對於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有合法占用之權源，其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而為上揭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於兩造其餘陳述、抗辯及提出之事證，經審酌與本院上揭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指駁，併予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呂憲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魏慧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簡字第97號

原      告  張淑玲

            張淑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朋助律師

被      告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陳清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

    以下各稱326-1、326-2土地）分別為原告張淑玲、張淑美所

    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326-1、326-2土地上，搭

    建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B之鐵皮豬舍（占用326-1、326-2土

    地面積各174.92平方公尺、124.1平方公尺，以下合稱系爭

    地上物，編號A、B占用部分合稱系爭占用土地），而無權占

    用土地，原告爰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

    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應將326-1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174.92平方

    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張淑玲

    。㈡被告應將326-2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面積124.10

    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張

    淑美。　

二、被告之答辯：

　㈠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6土地）重測前

    為大響營段296 地號土地（下稱296土地），而296 土地係

    訴外人張雙郎（原告二人之父親）於民國77年10月間向訴外

    人劉戴專買受，嗣326土地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訴

    外人王素蘭（原告二人之母親）取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

    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

    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訴外人張淑慧，326-1 土地贈與原告

    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另坐落屏東縣○○鄉○○

    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8土地，位於326-1、326-2土地南

    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 地號土地（下稱295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訴外人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㈡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5土地，位於32

    6-1、326-2土地東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3地號土

    地（下稱295-3土地），而訴外人陳炭樟（被告父親）於77

    年10月間向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

    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㈢另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4土地，重測前

    為大響營段1079地號土地，位於325土地北側）為國有土地

    ，原由陳炭樟承租使用，嗣陳炭樟於100年5月20日死亡，由

    被告繼承其租賃權利。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

    （下稱327土地，於105年11月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位於326-1、326-2土地南側）為國有土地，由王素蘭承租使

    用。

　㈣緣陳炭樟前於66年間在324土地上興建豬舍，並在324、325土

    地上搭建飼料廠，嗣劉戴專欲出售326、325土地，陳炭樟因

    財力不足，僅能購買325土地，並介紹張雙郎購買326土地，

    然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326-1、326-2土地，

    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

    地，陳炭樟則將購買之325土地西側即附圖一所示編號325⑴

    部分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二人間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

    號325⑴部分土地成立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下稱系爭交換契約

    ）。而系爭交換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租賃之關係，即陳炭

    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

    契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應有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嗣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一併將

    租賃權利贈與被告，另326土地於張雙郎109年6月14日死亡

    後，由配偶王素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

    326-2土地，再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雖

    有所有權之讓與更迭，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

    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就系爭占用土地自非屬無

    權占用，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而為上揭訴之聲明之

    請求，自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下列事項不予爭執，並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

    圖謄本、土地登記簿、歷年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可參，且經

    本院至土地現場勘驗無誤，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

    附圖一、二等在卷可憑，應堪認屬實：

　㈠325土地重測前為295-3 土地，又陳炭樟係於77年10月間向劉

    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將295-3土地贈

    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328 土地現為王素蘭所有，328土地重測前為295 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

    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㈢326 土地重測前為296 土地，296 土地係張雙郎於77年10月

    間向劉戴專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

    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

    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張淑慧，32

    6-1 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

　㈣陳炭樟、張雙郎於77年10月間，各向劉戴專購買295-3、296

    土地時，買賣土地及辦理過戶事宜均係委由訴外人戴和燕代

    書處理。

　㈤326-1 、326-2 土地現其上各有遭被告所有豬舍即系爭地上

    物占用，占用部分即附圖二所示系爭占用土地。

　㈥附圖一所示編號325(1)部分，於張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

    用（種植檳榔樹），現由王素蘭及其家人即原告二人占有使

    用，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

    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

    ，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

    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

    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

    意旨參照）。次按交換土地使用，係一方以自己所有或有權

    使用之土地換與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他方所有或有權使

    用之土地，其性質屬於互為租賃關係；互相交換土地使用契

    約，係一方以土地交付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向他方換來

    之土地，既屬有償，性質上即與租賃無殊，有最高法院92年

    度台上字第667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05號、83年度台上字

    第2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

    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

    ，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

    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民法第

    425條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其所有權讓

    與第三人時，依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其租賃契約既對於受

    讓人繼續存在，受讓人即當然繼承出租人地位，而行使或負

    擔租賃契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00

    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等語，惟被告

    否認，並為上揭辯解，經查：

　1.被告抗辯陳炭樟、張雙郎間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等情，業據

    被告提出實測圖1份、空拍圖等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11、

    223頁、卷二第33頁），且證人陳林麗貞（被告之母親）於

    本院證稱：實測圖是代書戴和燕製作的，上面塗綠色部分是

    給我們使用，塗紅色部分是給對方使用等語（本院卷一第31

    8頁，其餘證述內容詳下述），原告對於實測圖之真正，已

    表示不予爭執（本院卷一第250頁），而觀之該實測圖內容

    ，其係將295-3土地（即重測後325土地）、324土地及296土

    地（即重測後326土地）東側一部分全部以綠色塗繪，另將2

    96土地、327土地部分、295-3土地西側呈三角形部分均以紅

    色塗繪，又296土地東側以綠色塗繪部分，與被告所有系爭

    地上物現占用之系爭占用土地情形大致相符，295-3土地西

    側呈三角形以紅色塗繪部分，則與原告自承現占有使用編號

    325⑴部分亦大致相符，參以上揭空拍圖係分別於77、79年間

    所拍攝，土地上確已有被告所陳稱搭建之豬舍及陸續增建豬

    舍之情形，是被告辯稱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

    326-1、326-2土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

    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地，陳炭樟則將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提

    供予張雙郎使用等語，並非無據。參以卷附屏東縣枋寮地政

    事務所函文暨所附土地複丈圖及面積計算表（重測前）及屏

    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所示（本院卷一第361、371頁、卷

    二第67頁），於複丈時間77年12月20日、78年3月1日之申請

    鑑界資料其上有張雙郎之簽名，足見張雙郎於上揭時間就29

    6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鑑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

    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6土地之情形，如其未與陳炭

    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為何其於109年間過世前，此

    長達近32年間，均未要求被告或陳炭樟應拆除系爭地上物及

    返還土地？此顯然與常情不符，況且，原告自承張雙郎在世

    時即開始占有使用編號325(1)部分，現亦由王素蘭及原告二

    人占有使用，並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等（即不爭執事項㈥

    ），如張雙郎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為何其可長期

    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原告對此亦未有合理之解釋，從

    而，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及兩造相關陳述，認為被告辯稱

    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號325⑴部分土地，

    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等語，應屬實情，而可採信。

　2.原告雖陳稱：其占用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遠小於系爭占

    用土地，兩者豈有可能互換，顯與常情相違等語，被告則辯

    稱：當初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雖交換使用之土地

    面積有所差異，然交換使用之土地均屬農地，張雙郎之土地

    於農業使用時需天然肥料灌溉，陳炭樟當時亦會無償提供養

    豬之糞便，面積之差異應不影響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等語，

    而本院審酌，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與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

    ，固然有所差異，然依上揭實測圖所塗繪使用土地之情形可

    知，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應係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系爭占用土

    地西側取一直線往南方延伸至325土地南邊地籍線後，達成

    土地交換使用之協議，則渠等各自購買而所有及欲使用之土

    地，均呈現完整方正而各自有利於土地之便利使用，且依被

    告提出之屏東縣政府函文及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樣同

    意書等所載（本院卷一第225至231頁），張雙郎生前有同意

    其所有296土地提供被告經營之畜牧場實施澆灌，是被告上

    開辯稱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且陳炭樟有提供養豬

    糞便供張雙郎灌溉等語，亦非無據。況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並

    非法定要式契約，其本不以成立書面契約為必要，交換使用

    土地之面積是否相等，亦非契約之成立要件，當事人間只需

    就交換土地使用之內容達成協議即可成立，並應受其拘束，

    而張雙郎長期均未要求陳炭樟或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

    還土地，及原告長期可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等情，可推

    論陳炭樟與張雙郎間確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存在，已如上

    述，自無從僅憑交換土地使用之面積有所差異，即否認渠等

    間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是原告上揭陳述，不足為採。　

    　

　3.證人王素蘭於本院證稱：（問：被告說有陳炭樟與張雙郎間

    有成立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沒有此事，當時是代書戴和

    燕辦理土地過戶的。我先生沒有提過這件事，在代書事務所

    也沒有提到土地交換使用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一第313至316

    頁），是證人王素蘭固否認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情事，然

    證人王素蘭復證稱：伊要將土地贈與登記給原告，地政有來

    鑑界，伊才知道土地有被占用等語，惟張雙郎於上揭時間鑑

    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

    6土地之情形，業如上述，是證人王素蘭上揭證述內容已與

    卷附事證不符。另證人陳林麗貞於本院證稱：陳炭樟與張雙

    郎間有約定土地交換使用，但沒有寫書面契約。因為當時他

    們是朋友，陳炭樟資本不夠，所以介紹張雙郎也來買土地，

    當時他們交情不錯，講好了就好。（問：如何交換使用土地

    ？）當時我們土地已經蓋好豬舍，後來發現豬舍有占用對方

    土地，就跟對方說土地交換使用，對方是在我們土地上種植

    檳榔。（問：豬舍何時蓋的？）我們66年就去那邊住了，70

    幾年就陸陸續續蓋豬舍，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資金等語（本

    院卷一第317至319頁），是證人林陳麗貞證述陳炭樟與張雙

    郎間確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且契約成立之緣由與被告所陳

    述之情形亦大致相符，應屬可採，則本院尚無從僅憑證人王

    素蘭上開有瑕疵之證述內容，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4.依上所述，陳炭樟與張雙郎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而參諸上

    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土地交換使用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

    租賃之關係，則被告辯稱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

    ，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應屬可

    採。又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

    在，而被告陳稱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

    有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等語，此應符合一般土地使用之

    常情，應屬可採，又326土地於張雙郎死亡後，由王素蘭繼

    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326-2土地，再將326

    -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等情，均已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326土地之所有權嗣後雖有繼承、分割、贈與等讓與

    之情形，然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應已

    為原告所繼受，是被告辯稱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

    ，其並非無權占用等語，應屬有據。

　5.原告另陳稱：被告辯稱之系爭租賃關係係不定期限之土地租

    賃契約，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仍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

    定等語。經查，民法第425條原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

    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

    ，仍繼續存在。」，嗣於88年4月1日修正為（並於00年0月0

    日生效施行）：「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

    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

    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

    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又基於保護民法債編修

    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繫法律之安定性。在民法債編修正、

    於89年5月5日施行前，所成立未經公證、期限逾五年，或未

    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應無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

    之適用，有最高法院98年度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98年度

    台上字第7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陳炭樟與張雙郎

    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上揭民法第

    425條規定修正之前，則參諸上揭最高法院決議及判決意旨

    ，雖系爭租賃關係為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且326土地

    於修正後有發生所有權繼承等讓與之情形，仍無修正後民法

    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即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

    系爭租賃關係仍對於兩造繼續存在，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

    足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固有占用系爭占用土地，惟

    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對

    於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有合法占用之權源，其並非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依據民

    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

    用之土地，而為上揭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於兩造其餘陳述、抗辯及提出之事證，經審酌與本院上揭

    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指駁，併予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呂憲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魏慧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簡字第97號

原      告  張淑玲

            張淑美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朋助律師

被      告  陳榮興

訴訟代理人  陳清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各稱326-1、326-2土地）分別為原告張淑玲、張淑美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326-1、326-2土地上，搭建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B之鐵皮豬舍（占用326-1、326-2土地面積各174.92平方公尺、124.1平方公尺，以下合稱系爭地上物，編號A、B占用部分合稱系爭占用土地），而無權占用土地，原告爰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326-1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面積174.9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張淑玲。㈡被告應將326-2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面積124.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張淑美。　

二、被告之答辯：

　㈠緣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6土地）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6 地號土地（下稱296土地），而296 土地係訴外人張雙郎（原告二人之父親）於民國77年10月間向訴外人劉戴專買受，嗣326土地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訴外人王素蘭（原告二人之母親）取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訴外人張淑慧，326-1 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另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8土地，位於326-1、326-2土地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 地號土地（下稱295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訴外人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㈡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5土地，位於326-1、326-2土地東南側），重測前為大響營段295-3地號土地（下稱295-3土地），而訴外人陳炭樟（被告父親）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㈢另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4土地，重測前為大響營段1079地號土地，位於325土地北側）為國有土地，原由陳炭樟承租使用，嗣陳炭樟於100年5月20日死亡，由被告繼承其租賃權利。又坐落屏東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327土地，於105年11月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位於326-1、326-2土地南側）為國有土地，由王素蘭承租使用。

　㈣緣陳炭樟前於66年間在324土地上興建豬舍，並在324、325土地上搭建飼料廠，嗣劉戴專欲出售326、325土地，陳炭樟因財力不足，僅能購買325土地，並介紹張雙郎購買326土地，然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326-1、326-2土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地，陳炭樟則將購買之325土地西側即附圖一所示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二人間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成立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下稱系爭交換契約）。而系爭交換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租賃之關係，即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關係），應有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嗣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另326土地於張雙郎109年6月14日死亡後，由配偶王素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326-2土地，再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雖有所有權之讓與更迭，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就系爭占用土地自非屬無權占用，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而為上揭訴之聲明之請求，自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下列事項不予爭執，並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歷年異動索引等資料在卷可參，且經本院至土地現場勘驗無誤，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二等在卷可憑，應堪認屬實：

　㈠325土地重測前為295-3 土地，又陳炭樟係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購買295-3 土地，嗣陳炭樟於88年6月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被告現為325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328 土地現為王素蘭所有，328土地重測前為295 土地，295 土地係張雙郎於69年3 月間向賴永財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

　㈢326 土地重測前為296 土地，296 土地係張雙郎於77年10月間向劉戴專買受，嗣於109 年9 月間因分割繼承由王素蘭取得所有權。又326 土地於110 年5 月間分割出326-1 、326-2 土地，王素蘭於110 年6 月間將326 土地贈與張淑慧，326-1 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玲，326-2土地贈與原告張淑美。

　㈣陳炭樟、張雙郎於77年10月間，各向劉戴專購買295-3、296土地時，買賣土地及辦理過戶事宜均係委由訴外人戴和燕代書處理。

　㈤326-1 、326-2 土地現其上各有遭被告所有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占用，占用部分即附圖二所示系爭占用土地。

　㈥附圖一所示編號325(1)部分，於張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用（種植檳榔樹），現由王素蘭及其家人即原告二人占有使用，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交換土地使用，係一方以自己所有或有權使用之土地換與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他方所有或有權使用之土地，其性質屬於互為租賃關係；互相交換土地使用契約，係一方以土地交付他方使用為對價，而使用向他方換來之土地，既屬有償，性質上即與租賃無殊，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67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05號、83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民法第425條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依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其租賃契約既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受讓人即當然繼承出租人地位，而行使或負擔租賃契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0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等語，惟被告否認，並為上揭辯解，經查：

　1.被告抗辯陳炭樟、張雙郎間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實測圖1份、空拍圖等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11、223頁、卷二第33頁），且證人陳林麗貞（被告之母親）於本院證稱：實測圖是代書戴和燕製作的，上面塗綠色部分是給我們使用，塗紅色部分是給對方使用等語（本院卷一第318頁，其餘證述內容詳下述），原告對於實測圖之真正，已表示不予爭執（本院卷一第250頁），而觀之該實測圖內容，其係將295-3土地（即重測後325土地）、324土地及296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東側一部分全部以綠色塗繪，另將296土地、327土地部分、295-3土地西側呈三角形部分均以紅色塗繪，又296土地東側以綠色塗繪部分，與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現占用之系爭占用土地情形大致相符，295-3土地西側呈三角形以紅色塗繪部分，則與原告自承現占有使用編號325⑴部分亦大致相符，參以上揭空拍圖係分別於77、79年間所拍攝，土地上確已有被告所陳稱搭建之豬舍及陸續增建豬舍之情形，是被告辯稱因當時豬舍即系爭地上物有占用部分326-1、326-2土地，陳炭樟與張雙郎遂達成協議，由陳炭樟繼續使用系爭占用土地，陳炭樟則將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提供予張雙郎使用等語，並非無據。參以卷附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暨所附土地複丈圖及面積計算表（重測前）及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函文所示（本院卷一第361、371頁、卷二第67頁），於複丈時間77年12月20日、78年3月1日之申請鑑界資料其上有張雙郎之簽名，足見張雙郎於上揭時間就296土地（即重測後326土地）鑑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6土地之情形，如其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為何其於109年間過世前，此長達近32年間，均未要求被告或陳炭樟應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土地？此顯然與常情不符，況且，原告自承張雙郎在世時即開始占有使用編號325(1)部分，現亦由王素蘭及原告二人占有使用，並有設置抽水機和排水管等（即不爭執事項㈥），如張雙郎未與陳炭樟達成系爭交換契約，為何其可長期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原告對此亦未有合理之解釋，從而，本院綜合參酌上揭事證及兩造相關陳述，認為被告辯稱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就系爭占用土地及編號325⑴部分土地，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等語，應屬實情，而可採信。

　2.原告雖陳稱：其占用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遠小於系爭占用土地，兩者豈有可能互換，顯與常情相違等語，被告則辯稱：當初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雖交換使用之土地面積有所差異，然交換使用之土地均屬農地，張雙郎之土地於農業使用時需天然肥料灌溉，陳炭樟當時亦會無償提供養豬之糞便，面積之差異應不影響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等語，而本院審酌，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與編號325⑴部分土地面積，固然有所差異，然依上揭實測圖所塗繪使用土地之情形可知，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應係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系爭占用土地西側取一直線往南方延伸至325土地南邊地籍線後，達成土地交換使用之協議，則渠等各自購買而所有及欲使用之土地，均呈現完整方正而各自有利於土地之便利使用，且依被告提出之屏東縣政府函文及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樣同意書等所載（本院卷一第225至231頁），張雙郎生前有同意其所有296土地提供被告經營之畜牧場實施澆灌，是被告上開辯稱因陳炭樟與張雙郎間交情友好，且陳炭樟有提供養豬糞便供張雙郎灌溉等語，亦非無據。況土地交換使用契約並非法定要式契約，其本不以成立書面契約為必要，交換使用土地之面積是否相等，亦非契約之成立要件，當事人間只需就交換土地使用之內容達成協議即可成立，並應受其拘束，而張雙郎長期均未要求陳炭樟或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土地，及原告長期可占用編號325(1)部分土地等情，可推論陳炭樟與張雙郎間確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存在，已如上述，自無從僅憑交換土地使用之面積有所差異，即否認渠等間有系爭交換契約之協議，是原告上揭陳述，不足為採。　　

　3.證人王素蘭於本院證稱：（問：被告說有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成立土地交換使用之合意？）沒有此事，當時是代書戴和燕辦理土地過戶的。我先生沒有提過這件事，在代書事務所也沒有提到土地交換使用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一第313至316頁），是證人王素蘭固否認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之情事，然證人王素蘭復證稱：伊要將土地贈與登記給原告，地政有來鑑界，伊才知道土地有被占用等語，惟張雙郎於上揭時間鑑界複丈時，應已知悉被告之豬舍即系爭地上物，已有占用326土地之情形，業如上述，是證人王素蘭上揭證述內容已與卷附事證不符。另證人陳林麗貞於本院證稱：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有約定土地交換使用，但沒有寫書面契約。因為當時他們是朋友，陳炭樟資本不夠，所以介紹張雙郎也來買土地，當時他們交情不錯，講好了就好。（問：如何交換使用土地？）當時我們土地已經蓋好豬舍，後來發現豬舍有占用對方土地，就跟對方說土地交換使用，對方是在我們土地上種植檳榔。（問：豬舍何時蓋的？）我們66年就去那邊住了，70幾年就陸陸續續蓋豬舍，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資金等語（本院卷一第317至319頁），是證人林陳麗貞證述陳炭樟與張雙郎間確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且契約成立之緣由與被告所陳述之情形亦大致相符，應屬可採，則本院尚無從僅憑證人王素蘭上開有瑕疵之證述內容，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4.依上所述，陳炭樟與張雙郎有成立系爭交換契約，而參諸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土地交換使用契約性質上應屬於互為租賃之關係，則被告辯稱陳炭樟、張雙郎間就系爭占用土地，有成立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應屬可採。又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而被告陳稱陳炭樟於88年間將295-3土地贈與被告時，有一併將租賃權利贈與被告等語，此應符合一般土地使用之常情，應屬可採，又326土地於張雙郎死亡後，由王素蘭繼承，嗣王素蘭將326土地分割出326-1、326-2土地，再將326-1、326-2土地分別贈與原告二人等情，均已為兩造所不爭執，而326土地之所有權嗣後雖有繼承、分割、贈與等讓與之情形，然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應已為原告所繼受，是被告辯稱系爭租賃關係對兩造仍繼續存在，其並非無權占用等語，應屬有據。

　5.原告另陳稱：被告辯稱之系爭租賃關係係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仍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定等語。經查，民法第425條原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嗣於88年4月1日修正為（並於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又基於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繫法律之安定性。在民法債編修正、於89年5月5日施行前，所成立未經公證、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應無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有最高法院98年度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98年度台上字第7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陳炭樟與張雙郎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上揭民法第425條規定修正之前，則參諸上揭最高法院決議及判決意旨，雖系爭租賃關係為不定期限之土地租賃契約，且326土地於修正後有發生所有權繼承等讓與之情形，仍無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即依據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系爭租賃關係仍對於兩造繼續存在，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固有占用系爭占用土地，惟陳炭樟與張雙郎間成立之系爭交換契約即系爭租賃關係，對於兩造仍繼續存在，則被告有合法占用之權源，其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係屬無權占用，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而為上揭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於兩造其餘陳述、抗辯及提出之事證，經審酌與本院上揭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指駁，併予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呂憲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魏慧夷



